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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为16个永逝的生命
致哀，就在昨天，他们倒在深圳一农
贸市场的大火里，不再醒来。

相似的悲剧总是让人倍加伤
感：不久前的11月20日，事发北京朝
阳区一库房的大火，导致12位同胞
罹难；2012年河北蓟县“6·30”大火吞
噬了10个生命；2011年上海静安“11·
1 5 ”大 火 更 让 5 8 位 居 民 不 复 有
梦……他们也曾笃力追求美好的城
市生活，怎奈脆弱的城市消防却会
让他们的美好生活毁于瞬间。

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城市一向
被认为可以“让生活更美好”。更好
的教育、更好的医疗、更多的就业机

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无与伦比
的全方位资源优势，赋予了城市无
可争议的吸引力。到城市去，到大城
市去，几乎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奋
斗目标和生活方向。高人口密度和
高层建筑的“双高”现象，几成衡量
城市发展水平的另类标志。但高速
而不均衡的发展也让城市的秩序和
基础呈现出很多细节上的缺陷。正
如此次深圳大火又一次暴露了消防
安全痼疾：城市“长高”了，消防设备
并没有随之长高；店铺人员密集了，
车辆或物品却堵塞了消防通道。粗
放式管理削弱了城市的应急效率，
甚至直接造成安全隐患。熊熊燃烧
的大火，映射出城市管理的死角。这
些缺陷平时不为人注意，一旦遇到
险情，便足以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找不到足够的安全感，也让美好的
城市生活变得更脆弱。

大城市中也有致命的消防难
题，并不是因为城市不够大、不够
美。从某种程度上说，恰恰是因为过
于求大，而忽视关键的一些细节；也
恰恰是因为过于求美，而忽视内在
的一些隐患。“消防设施匮乏、消防
栓没水、消防通道被堵塞”的表象，
就像一个缩影，折射出城市管理上
的顾此失彼。尤其是“摊大饼”式的
城区扩张，直接导致公共设施、政府
服务、行政管理等远远滞后于城市
的规划与建设。对于城市建设而言，
三分规划七分管理，而综观近年来
发生在城市的一些突发事件则不难
发现，管理滞后恰恰是当前城市发
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弱项。

直面这样的悲剧，我们不能习
惯性地“拍案而起”，简单重复运动
式的集中整治。“头疼医头、脚疼医
脚”式的治标行动，注定无法根治城

市的伤。单就消防安全而言，很多城
市几乎隔一段时间就有“大排查、大
整治、大宣传、大培训、大练兵”等专
项行动，事实证明此举并不足以杜
绝隐患。102年前纽约曾经发生一场
大火，因为当年的消防设备无法达
到相应的高度，楼房12层制衣厂的
125名女工被烧死或跳楼坠亡。当地
政府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陆续出
台了几十部法规，以完善城市的管
理和应急机制。这或许更值得我们
借鉴和学习。

未来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其实
完全取决于我们今天对悲剧持有怎
样的态度。在诸如消防通道、消防设
施等事关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大
事上，政府适当采取强制性的措施
也未尝不可，总之必须看到改变。唯
有如此，才能有效预防相似悲剧的
重演，才能让市民重拾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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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映射出城市管理的脆弱

□李红军

“为高级干部配置官邸，其配
偶及子女可以在高级干部任职期
间一起居住；一旦该高级干部离
开岗位，该高级干部和配偶子女
均应及时腾退，由下一任高级干
部居住。”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1

日刊文这样解释“官邸制”。
比照现实，这“官邸”其实颇

有点类似现存已久的“干部周转
房”。眼下随着干部人事制度的完
善，高级领导干部异地交流和任
职已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如果
领导干部每到一地，都把“官
邸”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长期
无偿使用，甚至租给亲属居住，
抑或出租搞创收，显然属于典型
的以权谋私。

“官邸”在国外并不陌生，所
不同的是，人家的高级领导一旦
卸任，立马“人去楼空”，而我们
倒好，有些地方碍于领导的面
子，总怕得罪权贵，致使很多干
部周转性用房难以实现良性周
转。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比中纪
委对“官邸制”的规定和要求，
不妨查查当下干部周转房的实际
使用情况。

当前我们国家早已经废除了
领导干部终身制，这就需要推行
违规违法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凡
发现官员违规违法购买、占用住
房行为的，不管其是在职还是离
退休了，都要严肃追责。

不妨比照“官邸”查查“周转房”

伪造公章、办假证都是法律所不
允许的，这个常识大多数人都是知道
的。在京打工的山东曹女士却铤而走
险，最终被送上法庭。法律神圣不容侵
犯，无论什么理由，违法必究，这确实
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听一听这位曹女
士的苦衷，也不由得让人感叹，一些制
度性的歧视真能把人逼得走投无路。

曹女士走上违法道路的原因很简
单，就是为了让非京籍的孩子能跟着
自己在北京读小学。早在三年前北京
市教委就明确表态，无论孩子是否有
北京户籍，政府都有责任确保他们在
义务教育阶段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
的、合格的义务教育。按照北京市的
规定，非京籍儿童在京上学，其父母
需办理“五证”后才能给孩子办在京
上学的借读证。“五证”包括父母的工
作证明、劳务证明、暂住证、无监护条
件证明、户口簿。

“五证”齐全说起来简单，办起来
却很麻烦。比如“无监护条件证明”，
应该由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为
此曹女士专门请假回老家开了一纸
证明，但是送到北京回龙观镇政府却
被要求必须用统一格式打印。曹女士
开具的证明是信纸手写，不符合要
求，得重开。“无监护条件证明”有全
国统一格式吗？手写证明且加盖公
章，为何不能具有法律效力？这些问
题，回龙观镇没有依法解释，曹女士
也没敢问，只能遵令去办。但是，临近
开学时间不等人，另外再请假回老家

一趟不仅浪费车马费，还有可能砸了
自己在公司的饭碗。万般无奈，曹女
士才走上违法之路。

有人认为曹女士的遭遇再次揭
示一些地方党政机关长期存在的“形
式主义”。其实，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则
在于一些城市，尤其是一些公共服务
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对于外地户籍有
着潜意识的歧视。让符合条件的儿童
就近接受义务教育，本是全国普遍适
用的原则，无论外地儿童在北京还是
北京儿童在外地，都不例外。但是在
北京，一些部门难免会把这个当做

“恩赐”，因为北京的教育资源比外地
更为优质。虽然非京籍儿童的父母也
在北京工作、纳税，为北京的发展做
出不可替代的贡献，一些部门还是把
他们看做“蹭饭”的。即便曹女士再回
老家一趟打印出统一格式的证明，未
必就不会碰到新的“幺蛾子”。事实
上，她的“暂住证”就被挑出了属于

“临时办证”的问题。一般北京市民恐
怕很少会遇到这种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事吧。

一些大城市对外地人的户籍歧
视，也不只在教育领域有，就业、买
房、办保险等都会遇到，甚至进公园
都被列入三六九等的最下层。有些歧
视明明白白写在纸上，更多的则是让
人碰“软钉子”，甚至把人逼上邪路。要
让符合条件的人享受到自己应有的公
共服务，必须在改进社会治理的现有
方式，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不平等福
利待遇，以网格化治理推进基本公共
服务的均等。像曹女士在京多年也有
工作，很多信息都足以证明是常住，何
必再要“暂住证”？无非是多加一道关
口，拦住一个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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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一丝不苟”的背后是歧视

□张立美

国家卫生计生委10日发布合
理用药10条建议，“能不用就不
用，能少用就不多用；能口服不肌
注，能肌注不输液”。

毫无疑问，国家卫计委等部
门联合制定合理用药十大原则，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公众用药
提供指导意见，保障国人合理、适
度用药，改变目前严重的过度医
疗格局。不过，从实际操作效果层
面说，合理用药原则未必能成为
根治过度医疗格局的药方，只会
沦为一纸空文，难以落实。

患者用药的决定权往往不在
患者，而在医生，是医生凭借自身

享有处方权的强势地位。况且患
者掌握的医学知识毕竟有限，很
多时候只得接受医生的建议。另
一方面，过度医疗是医药经济利
益链条的产物。只要抗生素背后
的经济利益链条不斩断，医院就
会继续滥用抗生素，除非患者具
有强烈的拒绝使用抗生素意愿，
而这类患者终究属于极少数。

要彻底根治过度医疗格局，
治本药方是彻底斩断滥用抗生素
的经济利益链条，让医院和医生
在滥用抗生素上没有回扣可拿。
同时，逐步改变医生在处方权的
强势地位，提高患者的对话权，甚
至出台相关责任追究机制，对滥
开药的医生进行追责。

葛公民论坛

合理用药原则治不好“大处方病”
一些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对于外地户籍有着潜意识的歧视。虽然

非京籍儿童的父母也在北京工作、纳税，为北京的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一些部门还是把他们看做“蹭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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